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检查事项名称 编制依据 检查形式 检查范围和内容 计划联合部门 月度时间安排 检查目标任务

对已开工企业投资核准项目

的行政检查(市级权限内核准

电网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

后监管办法》第四条、

第八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市级权限内核准电网项目

检查内容：1.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及时报送项目开工
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 ；

2.需要变更已核准建设地点或者对已核准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的，是

否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3.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是否按规定办理延期开工建设手续；

4.是否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

4-12月
确保项目按照批复内容

建设

已开工企业投资核准项目的

行政检查（市级权限内城建

领域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

后监管办法》第四条、

第八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市级权限内城建领域项目

检查内容：1.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及时报送项目开工
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 ；

2.需要变更已核准建设地点或者对已核准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的，是

否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3.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是否按规定办理延期开工建设手续；

4.是否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

9月

确保项目符合产业政

策，并按照批复内容建

设。

对已开工企业投资备案项目
的行政检查（市级权限内内

资工业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
后监管办法》第四条、

第十六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市级权限内内资工业项目

检查内容：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如实、及时报送项目开工建
设、建设进度、竣工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是否属于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是否按

照备案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进行建设；是否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

设的项目。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10月
确保项目符合产业政
策，并按照批复内容建

设。

政府出资重大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监督检查、政府投资项

目的监督管理

《政府投资条例》第二

十七条、《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办法》第四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政府投资项目

检查内容：1.是否按照批复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概算总投资等内容
进行；

2.项目招标投标是否合法合规等。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水务局

11月

督促项目按照立项及概

算批复的建设地点、建
设规模、建设内容、总

投资等实施；合法合规

组织实施招标投标活动

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行

政检查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

法》第二十二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办理节能审查意见的相关企业及重点用能企业

检查内容：1.建设方案落实情况；
2.节能技术措施落实情况；

3.节能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4.设备及项目能效水平落实情况；
5.能源消费总量落实情况；

6.其他相关内容。

3月至12月

促进相关企业科学合理

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



检查事项名称 编制依据 检查形式 检查范围和内容 计划联合部门 月度时间安排 检查目标任务

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监察

（在职责范围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
能源法》第五十二条；

《节能监察办法》第三
条

资料审查

现场检查

能源消费情况、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

容
3月至12月

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的
节能管理，贯彻落实节

能法律法规，促进高质

量发展，推动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

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监督检
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三十八条，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

法》第三条、第三十七

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政策性粮食任务承担企业

检查内容：1.粮食收购企业遵守《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粮食法律法规情况；
2.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情况；

3.粮食收购企业开展粮食收购政策宣传、验质检斤、粮款支付、报送收购进度等工
作情况；

4.政策性粮食收购主体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等粮食收购政策情况 ;

5.承储企业是否按照交易细则和合同规定的品种 、数量、质量及时交割；
6.承储企业是否设置障碍或以各种借口拖延阻挠出库等 ；

7.其他政策性粮食任务执行情况。

市场监管局 根据实际监管需要确定
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购销
政策，保障粮食购销市

场平稳有序

地方储备粮监督检查
《山东省地方储备粮管
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

检查内容：1.执行地方储备粮收购、轮换、销售、动用计划情况；
2.地方储备粮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

3.地方储备粮库存质量安全；

4.地方储备粮储存安全情况。

市场监管局 根据实际监管需要确定

保障地方储备粮数量真

实、质量良好、储存安
全，需要时调得动、用

得上

粮食库存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粮油
仓储管理办法》第五

条，《粮食质量安全监

管办法》第三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粮食存储企业

检查内容：1.粮食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

2.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情况。结合落实粮食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任 ，重点检查地方储
备粮质量指标、储存品质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

3.地方储备粮轮换情况；
4.企业安全储粮等情况。

市场监管局 根据实际监管需要确定
保障各类粮食库存数量
真实、质量良好、储存

安全

粮食流通市场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粮食
质量安全监管办法》第

三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企业、个体工商户

检查内容：1.粮食收购者备案情况；

2.粮食收购者执行质量标准情况；
3.粮食收购者支付售粮款情况；

4.粮食经营者建立台账和报送统计数据情况 ；
5.其他有关粮食流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

市场监管局 6-12月
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购销
政策，保障粮食购销市

场平稳有序

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检
查

《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
能保护条例》第六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区、市电力行政管理部门，电力设施产权单位

检查内容：1. 区市是否将重要输电通道保护工作纳入当地公共安全管理和防灾减
灾体系；

2.区市是否组织开展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宣传 、教育活动；
3.区市是否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4.区市是否组织执法检查

5.区市是否对辖区内风险隐患进行闭环管理 ；
6.电力设施产权人是否采取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有关工作措施 ；

7.是否存在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及其他可能影响电力设施安全运行的行为

4-12月

督促区、市电力行政管
理部门和电力设施产权

单位加强电力设施和电
能保护有关工作落实，

履行电力设施和电能保
护责任



检查事项名称 编制依据 检查形式 检查范围和内容 计划联合部门 月度时间安排 检查目标任务

油气管道保护工作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

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
五条、《山东省石油天

然气管道保护条例》第

三十八条

现场检查

检查范围：市油气管道企业；

检查内容：1.是否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规定对管道进行巡护 、检测和维修；

2.是否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及时更新 、改造或者停止使用；

3.是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规定设置、修复或者更新有关管道标志 ；

4.是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规定将管道竣工测量图报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

案；

5.是否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

6.是否将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报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 ；

7.  发生管道事故，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 ；

8.是否对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

9.是否擅自重新启用已经停止运行、封存的管道；

10.是否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

11.是否移动、毁损、涂改管道标志；

12.是否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 ；
13.是否在地面管道线路 、架空管道线路和管桥上行走或者放置重物 ；

14.是否阻碍依法进行的管道建设；
15.是否妨碍、阻碍管道企业进行日常巡护、检测、维修保养等作业活动 ；

16.是否在管道的加压站 、加热站、计量站、集油站、集气站、输油站、输气站、配气站、处理场、清管站、阀室、阀井
、放空设施、油库、储气库、装卸栈桥、装卸场上方架设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或者在储气库构造区域范围内进行工程挖

掘、工程钻探、采矿；

17.是否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种植乔木 、灌木、藤类、芦苇、竹子或者其他根系深达管道埋设部位可

能损坏管道防腐层的深根植物；

18.是否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取土 、采石、用火、堆放重物、排放腐蚀性物质、使用机械工具进行挖

掘施工；

19. 是否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挖塘 、修渠、修晒场、修建水产养殖场、建温室、建家畜棚圈、建房

以及修建其他建筑物 、构筑物；

20.是否在穿越河流的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百米地域范围内抛锚 、拖锚、挖砂、挖泥、采石、水下爆破，为防洪和航

道通畅而进行的养护疏浚作业除外 ；

21.是否非因公共工程，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地域范围内 ，进行采石、采矿、爆破；

22. 是否非经管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批准的 ，因修建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工程在管

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地域范围内 ，进行采石、采矿、爆破；

23.施工单位是否未经批准，擅自进行穿跨越管道的施工作业 ；

24.施工单位是否未经批准，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至五十米和管道道的加压站 、加热站、计量站、集油站、集气

站、输油站、输气站、配气站、处理场、清管站、阀室、阀井、放空设施、油库、储气库、装卸栈桥、装卸场周边一百

米地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公路、河渠，架设电力线路，埋设地下电缆、光缆，设置安全接地体、避雷接

地体；

25.是否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二百米和管道的加压站 、加热站、计量站、集油站、集气站、输油站、输气站、配气站

、处理场、清管站、阀室、阀井、放空设施、油库、储气库、装卸栈桥、装卸场周边五百米地域范围内，进行爆破、地

震法勘探或者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

市公安局、市应急
局、市市场监管局

等单位

11月底前
检查管道企业履行管道
保护责任情况。

备注：需要通过平台进行检查计划备案的情形 ：（1）依据年度检查计划、专项检查计划实施的计划内的行政检查任务 ，开展入企行政检查前3天通过平台提报，进行线上备案；（2）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计划的行政检

查任务，开展入企行政检查前通过平台指定检查实施日期即完成备案 。如指定的日期在已备案的其他检查计划实施日期的前后 7天内，平台会自动推荐开展联合检查合并入企 ；（3）因突发情况、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

测等需要紧急检查的，在入企实施检查时通过平台的绿色通道填报相关信息即完成备案 。


